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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公约》的实施情况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支助股 

挪威提交  1 

 1.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树立了一项全球性规范。虽然各方广泛同意需要

进一步巩固这个重要的条约，但对于如何着手却有不同的看法。  

 2.  审查会议将审议的提案包括：如何加强国家的执行、促进普遍加入、提供

援助、建立信任措施和预防措施以及直到下次审查会议之前的工作进程――有可能

为这一进程商定一项工作方案。  

 3.  若为今后五年制定出工作方案，就需要一个秘书处来提供支助。目前，联

合国裁军事务部担负着这一职能。人们对该部的工作表现普遍感到满意，但该部能

够用来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工作提供服务的资源是有其限制的。  

 4.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都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然而，两个公约的运作方式却十分不同。《化学武器公约》有一项全面的工作方案，

还有一个执行支助结构，包括自己的组织和一个庞大的秘书处。相比之下，  《生

物及毒素武器公约》在体制上严重不足。  

 5.  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建立一个组织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为其设立

一个庞大秘书处的想法也不会得到一致赞同。必须找到一种机制来支持各缔约国履

行其《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义务，同时又不致承担更多的财政义务。  

                                                 
1 本文件是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大韩民国、瑞士、挪威和新西兰等国之间协商后编

写的一系列文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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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军备控制条约有其解决之道。例如，在《禁雷条约》之下成立了一个

小规模的执行支助股，而该支助股已证明确有其作用。  

 7.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下的支助股可承担如下职能：  

(一) 负责筹备政府间会议；  

(二) 接收各缔约国的建立信任措施报告；鼓励和提醒各缔约国每年提交此

种报告并在必要时提供协助；将建立信任措施资料散发给其他缔约

国；  

(三) 为缔约国编写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年度报告；  

(四) 作为立法、生物安全和生物保障方面的技术合作的信息交换中心，不

与其他相关机构的作用相重迭。支助股还可根据缔约国的请求而为缔

约国之间开展技术合作提供便利，诸如拟订项目建议；  

(五) 有计划地促使所有国家普遍加入《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  

(六) 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 )和粮食及农业组织

等主要机构保持经常联系；  

(七) 在发生可疑的疾病突发时为联合国秘书长提供支持，视情况调整秘书

长的应对机制；  

(八) 在第五条被援引的情况下，为缔约国之间进行磋商提供便利。  

 8.  此一支助股可设在联合国裁军事务部内，但不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经费。

审查会议应探讨此一支助股的经费筹供办法。  

 9.  支助股的组成应确保具有高水平的能力，并且在地域多样性和性别方面做

到平衡。同时，支助股的工作人员必须少而精，符合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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